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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机制创新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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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深化校企融合，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为社会经济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我国政府和有关单位必
须提高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建设进程。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必须由国有资产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为社会提供服务作为主要的办
学宗旨，不能以营利作为经营目标。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健康发展需要有法律法规作为基础和依据，并且需要寻求政府和社会力量的
大力支持，从而提升院校的教育水平与培养人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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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国务院的倡导之下，民间资本开始以资本、管理、技术等形式参

与到职业院校的办学浪潮中，为职业院校向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发展
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在过去的几年里，全国各地的多所职业院校纷纷开
始响应国家号召，以自身的发展现状为基础，从特色办学、个性化管理
和硬件建设等方面开始为自身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为所在地区的市场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出现了
诸多问题丞待解决。

2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发展现状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公有制在混合所有制职业学院的股份占比

中必须处于主导地位。为了满足各行各业从业者对于从业资格证书培
训方面的需求，非学历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的如火如荼，公办职业院校
和民办职业院校在其中表现得不分伯仲，旗鼓相当。公办职业院校全部
采用以财政拨款为主导的办学体制，政府有权决定学校的办学规模和
收费标准，且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经营活动。公办职业院校目前主要通
过松散的、名义上的形式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经济实体方面的合作尚
无成功的案例可以提供参考和研究。

3 在经营中出现的问题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规

模，为未来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但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等方面至今
依然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首先，为了保障国有资产的平稳增值且不发
生流失，公办职业院校至今依然严格遵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进行资产
管理，且不能以任何形式参与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动。由于这些规定，公
办职业院校完全与市场经济发展脱离了轨道，失去了通过自身努力寻
求发展的机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只能依靠政府拨款来维持院校
的正常运转。其次，公办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学分标准、专业设置等都
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的制度和规定进行实施，院方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同样也无权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活动。目前各地出台的关于吸引社
会力量参与办学活动的政策尚未落实到执行层面，因此社会力量只能
另起炉灶独立办学，已有的职业院校在相关的活动中并未获得任何实
际利益。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最大的动力就是经济利益，这就需要通过学
费收入来实现。但我国的教育体系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阶段，根据现行
的规定，只有计划外的短期培训和非学历教育等项目的收入才能参与
投资分配，这对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最后，
成功的职业院校离不开校企合作，但在现行制度之下校企合作的运行
模式违背了市场规律，导致企业由于利益得不到保障而难以维持长期
稳定的合作，因此校企合作无法形成长期的合作机制。

4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创新发展的重点
（1）联合政府有关部门加速政策落实。国务院于 2014年颁布了职

业教育改革的相关文件，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有关的政策，但政策
的执行始终被限制在教育部门的范围之内，缺乏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
和支持，导致学校无法将政策进行落实，成为了一纸空头文件。根据有
关规定，公立院校的资产都归国家所有，不得私自进行任何资本经营活
动。因此，在关于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改革的文件在颁布之后，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并没有出台配套的实施政策，改革只能成为空谈，根本不具

备可操作性。（2）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改革和创新。职业院校办学体制
的改革和创新涉及到众多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我
国的特殊国情，一直以来国内的职业院校都以公有制为主要办学形式，
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在办学体制改革的实施中必须进行充分的考
虑，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进行保障，并且建立系统化的政策和措施对能够
明确界定的实物、货币等有形资产进行管理。相对的，办学资质、知识产
权、师资声誉等无形资产难以进行以价值的形式来进行衡量，因此在进
行无形资产投资的过程中无法以价值的形式进行计算，难以制定具体
的管理政策。职业院校办学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各
级政府颁布的支持性政策，长久下去必然会错过最佳的发展实际，与机
遇擦肩而过。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公立
职业院校的办学体制改革和创新，抓住最佳的发展时机。首先，由于目
前涉及到无形资产的相关管理政策比较少，在具体进行操作时只要将
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完全能够在法律法规允
许的范围之内实现混合所有制进行改革，具有非常高的可行性。因此，
相关单位应该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之内尝试将无形资产纳入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范畴。其次，根据目前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国有资产中的有
形资产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在目前的条
件之下可行性较强的操作方法是在所有权不发生改变的同时以使用权
的形式将有形资产投入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运行和建设，或者经过
审批和评估之后以租赁的形式进行投资。最后，任何改革都不能一蹴而
就，必须由点及面的逐步开展。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形来看，职业教育只
有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之下实现办学体质的创新和改革才在新的发
展阶段赢得主动权。各级政府应当积极修订并出台相应的措施来为办
学体制改革提供支持，并且在条件成熟的院校进行试点活动，从办学资
质、专业设置、学费定价、收入分配等可控范围内的改革和创新开始逐
步进行试验，待试点院校经验成熟之后再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普
及。

5 结束语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职业院校的运行

和建设活动之中，推动我国职业院校的发展，并且有利于校企合作模式
的建立，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输送更多能够适应行业和职业需求的
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职业院校办学体制改革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如
各级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试点院校的开展等，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国有
资产在此过程中必须加以保护，避免发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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